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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城东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政府回购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城东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政府回购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 BOT 项目政府回购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城东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政府回购并提前终止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因环保政策

变化及进水超标等客观原因导致合同基础丧失，经友好协商，诏安县四都镇人民

政府、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兴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兴源”）、诏安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福建省诏安县城东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移交特许经营提前终止（回购）协议》（以下简

称“原协议”），一致同意提前终止福建省诏安县城东污水处理厂相关的特许经营

权，并由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按照约定价格回购该项目的相关权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城东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政府回购并提前终止特许经营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5）。



二、本次 BOT 项目政府回购事项进展及签署补充协议情况

基于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资金安排调整，为进一步明确回购款支付比例及

过户手续办理、资产移交等条件，各方经友好协商，就原协议相关条款达成补充

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回购款支付调整

1、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于 2026 年 4 月 9 日前支付回购款总金额的 40%，

人民币 11,578,694 元；2026 年 12 月 30 日支付完毕回购款总金额的 60%，人民

币 17,368,041 元。

2、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在本补充协议签订

后 3 个工作日内，单独或共同向漳州兴源或公司开具无条件、不可撤销、见索即

付的银行保函，保函金额须覆盖本协议剩余回购款，即人民币 17,368,041 元，

保函期限为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3、如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有任意一期款项未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按期足额

支付的，则按原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原协议第三条约定付款基数扣

除已支付款项按原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以及原协议第七条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计

算。

4、因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或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因导致漳州兴源

或公司无法兑付银行保函，视为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与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根本违约，漳州兴源或公司可要求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

（二）资产过户及移交条件

1、漳州兴源在收到（1）全部人民币 11,578,694.00 元款项，以及（2）诏

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开具符合本协议约定的银行保函



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开始配合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向其指定的第三方办理过户手续。

2、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应负责协调相关政府

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承担过户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漳州兴源仅承担因

自身材料瑕疵产生的补正费用。

3、资产移交时，各方应共同签署《资产移交清单确认书》，明确设备运行状

态、备品备件数量及资料完整性。

4、过户完成后，诏安县四都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向漳

州兴源出具《过户完成确认书》。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回购款支付比例及过户手续办理、资产移交等条

件，提高了协议可执行性与法律效力，有利于保障相关交易落地实施。补充协议

的签订对公司 2026 年或以后年度的影响视具体收到回购款时间及金额来确定，

并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为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国家政策、合作方履

约能力等因素影响协议的最终执行情况。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7 日


